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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市直单位重点作风问题整治进展情况报告表（  6  月）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温州交投集团        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秦肖        填表人签字：   林宝定     

基本情况：本单位共排查重点作风问题  5个（基层执法类问题   ／  个）。 

序号 排查的重点作风问题 整改措施及时限 整改成效 责任人 问题是否解决 

1 

    遇到工作分工不明

确、部门之间职责有交叉

时，合力不够，存在缺乏

担当、互相推诿现象。 

    落实联席会议和牵头人制度，加强部门之间

的沟通交流，遇到问题多协调多配合，努力增强

部门合力。（即知即改） 

    当前绕西南线进入冲刺收官阶

段，为确保完成市委市府的既定目

标，成立了绕西南项目建设攻坚组，

各有关单位、各部门统一思想、密切

配合、定期督导、克难攻坚，争取圆

满完成节点计划任务。 

各分管领导、

部门负责人 

已解决 

2 

    有些领导干部存在本

位主义思想，只关心分管

负责的工作，对分管以外

的工作不关心，不研究，

相互监督不到位，影响了

工作的全面协调发展。 

    一是建立集团领导班子成员“五个一”履责

机制；二是建立集团领导班子“AB”岗制度，班

子之间形成工作互促、工作互补的良好工作氛

围。三是为使集团领导班子熟悉和了解集团的全

面工作，建立了集团运行季度分析总结工作月报

制度，并完善周例会制度，从而切实提升集团班

子战斗力和凝聚力。（5月底） 

     秦肖 已解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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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    部分干部职工规矩意

识不强，对 “八项规定、

六大纪律”认识不深刻；

对学习教育存在应付现

象，流于形式。 

    结合“两学一做”、“党员活动日”开展系

列学习教育活动，建立健全党委、总支、支部“三

级联动”学习常态机制，制定党委理论中心组及

党员干部理论学习方案，提高纪律意识，自觉践

行、维护党的纪律，对出现的不良风气进行教育

整改。（12月底） 

    集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，传达学

习省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和省委常委、

市委书记周江勇的贯彻意见，部署集

团贯彻落实意见。会议要求各单位利

用专题学习会、党日演讲比赛等抓好

学习贯彻，号召全体党员干部翻篇归

零再出发，以学促干，联系实际，严

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事不避难、

义不逃责，敢于担当，深入推进中心

工作。 

王道川 在解决中 

4 

     重大决策调研不够。     建章立制，完善并严格执行《温州市交投集

团议事规则》，明确议事决策议题前期调研、沟

通协调、决策程序、执行工作等内容；针对重大

决策事项开展充分调研，广泛听取各层次干部职

工意见建议，为民主决策、科学决策奠定基础。

（12月底） 

    就综合交通建筑基地建设长远

规划与中交二航局、洞头区深入对接

研究，对大门镇乌仙头村预选址进行

踏勘调研及探讨可行性方案，并提前

梳理征地及工程建设环节可能遇到

的细节问题，寻求各部门审批支持。 

秦肖 在解决中 

5 

    有些重点工作推进前

紧后松、进度不平衡，出

现执行落实不到位现象。 

    完善督办制，制定重点工作任务清单，明时

间节点，每月报送进展情况、存在问题和改进措

施，抓跟踪督办，确保有关工作执行落实到位。

（全年） 

    根据集团党委扩大会议领导讲

话精神，拟制重点工作督办单，紧抓

年度任务落实、重大平台打造、企业

转型升级、品牌建设等相关工作。 

各分管领导、

部门负责人 

在解决中 

公示时间： 2017年 6月 21-23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示方式：  OA、网站   

注：本表为月报表（5 月份开始报送），原件存本单位保存备查，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 3-5 天。电子稿于每月 25 日之前经市纪委

派驻本单位纪检组审核后，报市作风办、市纪委联系纪检监察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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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检查督办进展情况统计表（    6   月）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温州交投集团        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秦肖        填表人签字：    林宝定       

项目 工作进展情况 

检查督办情况 
开展专项检查  2 次，发现问题  1 个，督办解决问题  1 个，处理（问责）／人； 

其中：组织处理／人，纪律处分／人，通报曝光 ／ 起（人员处理情况及典型案例材料附页另行报送）。 

基层执法问题专

项督查情况 

开展专项检查   次，发现问题   个，解决问题   个，处理（问责）   人； 

其中：组织处理  人，纪律处分  人，通报曝光     起（人员处理情况及典型案例材料附页另行报送）。 

机制建设成果 已建立问题整治的长效机制（制度）  1 项，新建的  ／ 项，研究制定中的  ／ 项。 

注：本表为月报表（5 月开始报送），非基层执法大治理责任单位无需填写第二栏。原件存本单位备查，电子稿于每月 25 日之前报

市作风办、市纪委联系纪检监察室。 

 

 


